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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烟气在线监测系统（CEMS）属于船舶制造项目

的配套设施，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建设安装了一套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

监测系统（CEMS-V10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国务院关

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2017年 7月 16日）相关规定，

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自主开展环境保护设施在线监测系统（CEMS）的验

收工作，编写了在线监测系统（CEMS）的验收报告。

2、验收依据

(1)《江苏省污染源自动监控管理办法（试行）》、《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

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2)《固定污染源烟气（SO2、NOX、颗粒物）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75-2017）

(3)《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DB 32/T 3944—

2020）；

(4)《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3-2018）；

(5)《固定污染源废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HJ

38-2017）；

(6)《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397-2007）；

(7)《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

(8)《中海工业（江苏）有限公司船舶制造及配套设施技术改造项目自查报

告》

(9)《中海工业（江苏）有限公司船舶制造及配套设施技术改造项目自查评

估报告》；

(10)江苏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固定污染源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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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自动监测设备比对检测报告》。

3、项目概况

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船舶制造及配套设施技术改造项目”位于扬州

市江都沿江开发区迎舟路1号，地处江苏省江都经济开发区中西地带，东至兴港

大道、西到夹江公路大桥、北至施工中围堰大堤、南邻夹江。该项目占地3120

亩，年造船能力150万载重吨，年产5～10万吨级船舶25～30艘。新建40m×550m

干船坞5座，新建、扩建舾装码头2250m等,以及与上述建设规模相应的造船生产

设施、生产辅助设施及生活设施；

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按照相关的规定，建设安装CEMS系统，CEMS系

统生产厂家为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型号为CEMS-V100，监测的指标包

括：污染物（非甲烷总烃）浓度、流量、氧量、烟气流速、烟气温度等。

4、工程主要内容

4.1建设情况

2021年10月，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经委托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

司建设安装了一套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12月江苏天瑞仪器股份

有限公司出具《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安装调试报

告》。2022年7月江苏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

固定污染源烟气自动监测设备比对检测报告》。

4.2建设内容

在6#排气筒出口建设一套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CEMS-V100

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设备1套。本次验收内容为CEMS-V100污染

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设备1套。

5、在线设备概况

5.1在线设备组成

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包含非甲烷总烃、烟气排放参数（烟气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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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O2）、烟温监测子系统，通过取样探头连续采样测定烟气中上述监测项目的

实时数据，集中采集、处理、存储和输出。系统实现完整的工况控制及状态报

警，并可对需要的监测数据组合成标准数据包进行实时上传。主要经济指标见表

1。

表1 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组成一览表

序号 名称 规格和型号 单位 数量 品牌 设备地点

1 污染源污染源在线监测系统 CMES-V100 台 1

江苏天瑞仪器

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室

2 线缆包 / 根 1 分析室

3 启动包 / 套 1 分析室

4 零级空气提纯仪 OL-Z型 台 1 CEMS监测平台

5 在线氢气发生器 ZPH-500 台 1 CEMS监测平台

6 一体式工控机 / 套 1 分析室

7 在线监测色谱数据处理软件 / 套 1 分析室

8 防爆伴热管线 / 根 1 分析室

9 VOCs采集预处理系统 VOCsAPS100 套 1 分析室

10 非防爆温压流一体化监测仪 TPF-200-SS 台 1 CEMS监测平台

11 反吹箱 / 个 1 分析室

12 非防爆采样探头 FP-100-SS 个 1 设备监测平台

13 数据采集传输仪 HT6008-G 台 1 CEMS监测平台

14 管道式烟气湿度仪 RHD-400 个 1 CEMS监测平台

5.2调试情况

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分别于2021年12月2日进行了24小时调试，调试结果见表

2。经检查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调试报告各项参数（非甲烷总烃等） 技术性能指标

符合《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3-2018）标准中相关条款的要求。

表2 固定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在线监测系统调试检测结果汇总

项目 指标要求 实际值 结论

非甲烷总烃

零点漂移 ±3%F.S 0 合格

量程漂移 ±3%F.S 0.01% 合格

示值误差 ±2% 0.18% 合格

苯
零点漂移 ±3%F.S 0 合格

量程漂移 ±3%F.S 0.0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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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值误差 ±2% 0.18% 合格

甲苯

零点漂移 ±3%F.S 0 合格

量程漂移 ±3%F.S 0.01% 合格

示值误差 ±2% 0.18% 合格

二甲苯

零点漂移 ±3%F.S 0 合格

量程漂移 ±3%F.S 0.01% 合格

示值误差 ±2% 0.18% 合格

6、验收监测标准

(1)《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T76-

2017）

(2) 《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DB 32/T 3944—

2020）。

(3)《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HJ

1013-2018）。

(4)《固定污染源废气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气相色谱法》（HJ

38-2017）

(5)《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6)比对标准见表4。

表4 在线 CEMS比对标准

监测项目 考核指标

非甲烷总烃 准确性

当参比方法测量非甲烷总烃浓度（以碳计）平均值：

a. <50 mg/m3时，绝对误差绝对值小于等于20 mg/m3；

b.≥50mg/m3~<500 mg/m3，相对准确度小于等于 40%；

c.≥500 mg/m3时，相对准确度小于等 35%。

流速 准确度
流速＞10m/s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0%
流速≤10m/s时，相对误差不超过±12%

温度 准确度 绝对误差不超过±3℃

湿度 准确度

烟气湿度平均值：

>5.0%时，相对误差为±25%
≤5.0%时，绝对误差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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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监测结果及评价

7.1在线监测装置安装情况调查结果

(1)在线CEMS的各监测项目通过串口连接全部进入工控机进行监控记录；

(2)在线CEMS与烟气接触的探头都由耐腐蚀材料构成；

(3)在线CEMS能定期自动进行校零和满量程校正，并可提供完整的校正记

录和校正报告；

(4)在线CEMS相关仪器具有国家环境保护部环境监测仪器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出具的合格检测报告，机柜型号与报告内容相符合。

7.2验收监测工况

2022年6月，江苏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该烟气在线连续监测系统进行了验

收比对监测，监测时工况稳定，设备正常。

7.3质量控制措施

监测人员经过上岗考核并持有上岗证书。监测仪器全部经过计量部门检定

合格，现场检测室购置有质控标准气体，监测前均对采样仪器进行相应的校准

与标定。

手工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方法。

在线设施安装位置及在线比对手工监测位置尽量按相关技术规定要求

布设。

7.4验收比对结果

2022年6月，上海谱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烟气在线监测系统进行了比对验

收监测，比对报告见附件4。

比对监测结果显示，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在线监测系统非甲烷总烃浓

度、流速、温度、湿度监测数据均合格，符合《固定污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

测技术规范》（DB32/T3944— 2020）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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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环境管理检查

8.1在线监测设备性能检查

根据《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安装调试报告》

和《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船舶制造及配套设施技术改造项目比对报

告》，在线监测仪器零点漂移、跨度漂移、响应时间性能指标均符合《固定污

染源废气 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技术规范》（DB 32/T 3944—2020）标准的要

求。

8.2在线监测设备的管理检查

(1)目前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委托江苏天瑞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运维。

(2)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建成后，为保障数据真

实、可靠，制定《CEMS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操作规程》、《污染源自动监测

系统仪器定期校验制度》、《在线监测室管理制度》等制度。对日常巡检或维

护保养中发现的故障或问题，运维人员及时处理并记录。

(3)购置具有国家标准物质证书的标准气体用于在线仪器的定期标定与校

验。定期对设备进行校验，校验记录完善。

(4)仪器标定与校准手动校准时间：气态污染物CEMS每周用校准装置通入

零气和接近烟气中污染物浓度的标准气体校准一次仪器的零点和工作点；每季

度进行一次全系统的校准，进行零点和跨度、线性误差和响应时间的检测。每

周一次用标准气体校验仪器。

(5)在线监控数据能够稳定传输到江都市环保局污染源在线监控系统，通信

协议符合验收要求，有效传输率100%，主要经济指标见表5，联网运行数据见

附件。

表5 主要经济指标

验收检测项目 考核指标 考核结果

通信稳定性

1.现场机在线率为 90％以上；

2.正常情况下，掉线后，应在 5分钟之内重新上线；

3.单台数据采集传输仪每日掉线次数在 5次以内；

是☑ 否□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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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文传输稳定性在 99％以上，当出现报文错误或丢

失时，启动纠错逻辑，要求数据采集传输仪重新发送

报文。

是☑ 否□

是☑ 否□

数据传输安全性

1.对所传输的数据应按照 HJ/T 212中规定的加密方法

进行加密处理传输，保证数据传输的安全性。

2.服务器端对请求连接的客户端进行身份验证。

是☑ 否□

是☑ 否□

通讯协正确性
现场机和上位机的通信协议应符合 HJ/T 212中的规

定， 正确率 100%。
是☑ 否□

数据传输正确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星期后，对一星期的数据进行检查，

对比接收的数据和现场的数据完全一致，抽查数据正

确率 100%。

是☑ 否□

联网稳定性
系统稳定运行一个月， 不出现除通信稳定性、 通信

协议正确性、数据传输正确性以外的其他联网问题。
是☑ 否□

9、结论和建议

9.1结论

扬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固定污染源烟气在线监测系统（CEMS）设施运

行及数据传输正常，并通过有资质单位完成比对检测，比对检测结果合格，符

合在线监控验收条件，可以通过验收。

9.2建议

(1)建立建全在线监测装置管理制度，完善污染源在线监测装置技术档案。

(2)加强企业污染源在线监测装置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提高企业在线监测

的管理水平。

(3)认真做好在线设备的日常维护及保养工作，做到定期校验设备，并做好

相关记录，保证在线监测装置正常有效运行，确保在线监测数据真实、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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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调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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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烟气在线监测台账

#1烟气在线监测系统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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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比对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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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联网运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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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相关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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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运行维护合同



45



46

附件8 运维人员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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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相关制度

在线监测室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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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烟气在线站房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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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制度上墙

在线站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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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监控工控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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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在线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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